
1

证券代码：600733 证券简称：北汽蓝谷 公告编号：临 2025-038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且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事项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需取得有权

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单位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控股股东”或“北汽集团”）、北汽集团控制的关联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条件的特定对象。其中，北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50,000.00 万元；福田

汽车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250,000.00 万元。

除北汽集团、福田汽车外，其他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尚未确定。具体发

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予

以注册决定后，由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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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北汽集团及福田汽

车为公司关联方，其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召开十一届八次董事会和十一届六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分别与北汽集团、福田汽车签署了《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5,573,503,169 股，北汽集团直接持

有公司 1,287,862,58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1%；通过北京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12,528,27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9%；

通过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68,054,522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4.81%，通过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80,470,50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合计持股比例为 42.14%，对

上市公司实施控制。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国资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

超过 1,672,050,950 股（含本数）。假设按照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测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北汽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对象中北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福田汽车为北汽集团控制的

公司，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北汽集

团、福田汽车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可能触发《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三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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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鉴于北汽集团、福田汽车已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

北汽集团、福田汽车本次认购行为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北汽集团、福田汽车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免于发出要约。

公司十一届八次董事会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批准要约收购义务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并将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非关联股东审议该议案。

二、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一）北汽集团

公司名称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4 年 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张建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596199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注册资本 1,995,650.833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

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

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汽车(含重

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

专用车、轿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

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零

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

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算机技

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公园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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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北汽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福田汽车

公司名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6 年 8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常瑞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2029043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注册资本 791,740.036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销售汽车、模具、冲压件、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钢材、通讯设备;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模具、冲压件、

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智能车载设备;环境机械及清洁设备的制造

(限外埠地区经营);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及模组、电池管理系统、

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远程信息处理器、电机、电驱动桥、三合

一电驱动总成、多合一电驱动总成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限在外

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数据处理;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仓

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营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营销策划、营销咨询、产品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

与试验发展;产品设计;机动车维修(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

清洗环节密闭并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技术检测;销售医疗器械Ⅲ

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

运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器

械Ⅲ类、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

备及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

通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等，福田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北汽集团、福田汽车于 2025 年 4月 28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发行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限售

期、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以及违约责任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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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2）等相关公告。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发行尚需取得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单位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通过或同意以及获得相关批准、通过或同意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

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并同意北汽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北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免于以要约收购

方式增持股份。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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